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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理工学院考试试卷保密制度

第一条	 保守试卷秘密是教师和工作人员的职责和义务。
第二条	 教师命题样卷经学院审核后，须装入“试卷密封袋”内立即密封，由命题教师在封口处签名并送至教务管理部。
第三条	 试卷印刷单位必须遵守相关保密规定，建立相应制度，进行必要培训，确保员工保密意识和操作规范。印卷场所封闭、安全，不准无关人员进入；试卷不得与其它印刷物相混；印刷人员不得对外泄漏试卷有关内容；印好的试卷须立即用“试卷密封条”密封，并及时送至教务管理部专门场所保管；废页、废版、电子版按照保密规定销毁。
试卷印刷单位应定期接受学校安全检查。
第四条	 试卷由命题教师亲自领取。印好的试题不得提前拆封。
第五条	 学院须安全妥善保管试卷，严防盗抢和损坏。
第六条	 试卷须在考试规定时间开封。
第七条	 使用过的试卷应按规定归档或者销毁，不得随意处理，不得买卖。
第八条	 对于不严格执行上述规定，发生试卷遗失、泄密、损坏等问题的，学校将追究相关责任人及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，并予以严肃处理。

